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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
公告

本院已立案受理永兴县诚讯贸易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

破产清算审查案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

的规定》等规定，现将预选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事宜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案件情况

本次 6 件案件均为“执转破”案件，根据案件情况和

工作需要分为 2个案件包。

（一）1号案件包

1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1 号：永兴县诚讯贸易有限公

司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独资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便江街道龙山

路（城关中学旁），法定代表人陈龙，注册资本 600 万

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机械设备配件、五金机电产品、建

材、钢材等建筑材料、冶金设备、环保设备、矿产品销

售。（以上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或行政审批的，在相关

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核定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经营）。

2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2 号：永兴县富兴废旧物资回

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塘门口

镇西河村蒋家坪组，法定代表人李耀平，注册资本 800 万

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贵金属再生物资回收、批发（危险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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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除外）。

3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3 号：永兴县樟树乡上应煤业

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樟

树镇上应村油榨坪组，法定代表人李志飞，注册资本 600

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煤炭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（二）2号案件包

1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4 号：永兴银发贸易有限公司

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

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便江街道人

民中路 138-142 号（济美大厦二楼），法定代表人王海

洲，注册资本 600 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钢材、水泥等建

材，金、银等贵金属，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、日用百

货，农、林、牧产品销售；住宿、热食类食品制售；农作

物种植；畜牧水产养殖；房屋租赁、农产品市场管理服

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

2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5 号：永兴佳盛环保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柏

林镇青路村（柏林工业园），法定代表人何得锍，注册资

本 2088 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环保领域内的科学技术研

发、推广服务；环境治理服务；废弃资源综合利用；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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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资回收与批发；有色金属、稀贵金属加工、销售。（经

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。）

3.（2025）湘 1023 破申 7 号：永兴县鑫兴银业有限公

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21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永兴县柏林镇

青路村珠龙组柏林工业园，法定代表人马顺德，注册资本

200 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：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从事

金属及金属矿销售（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在相关行政许可核

定范围和期限内经营），电子产品销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机构需已列入湖南省辖区法院企业破产案

件管理人名单（2024年-2025年度）；

（二）申报机构及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

四条规定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况；

（三）申报机构需至少办结过 1 件以上的强制清算或

破产案件；

（四）申报机构应有稳定的团队能够胜任本项工作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及

相关资质证明文件资料。申请书需载明报名的案件包、承

诺无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、授权联系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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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报名时间

报名期限截止至 2025年 6月 18日

五、报名地点与联系人

报名地点：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审判楼 203室

联系人：赵颖

联系电话：0735-5568210；13786509328

永兴县人民法院

2025年 6月 16日


